
裁判字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771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7 年 09 月 30 日

案由摘要：使用費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6年度訴字第 00771號

                                     97年 9月 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中○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賀○旦           

訴訟代理人   林石猛  律師

             邱基峻  律師

             周振宇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  ○  市長     

訴訟代理人   蘇吉雄  律師

             陳雅娟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使用費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 96年 7月 26

日台財訴字第 0960023188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民國 91年 1月 1日至 4月 2日之土地使用費新

台幣參仟捌佰柒拾參萬伍仟肆佰玖拾陸元部分均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原告使用高雄市市有土地埋設管線，經被告依據高雄市市

    有財產自治條例（下稱財產管理自治條例，民國 88年 12月 10

    日修正發布，原名稱：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規則）第 63條規

    定及高雄市市有地裝置埋設管線計收使用費作業原則（下稱

    使用費作業原則，該作業原則業於 94年 7月 14日廢止），核

    算 91年至 93年之管線土地使用費合計金額分別為新台幣（下

    同）2,322萬 6,272元及 4億 4,387萬 1,299元，並分別以 96年 4

    月 3日高市府財三字第 0960016915號及第 0960016877號函送



    被告市有基地使用費繳款書，請原告於 96年 5月 31日止限期

    繳納。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

    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一）縱原告有支付土地使用費之必要，惟被告對原告課處土地

      使用費之計算基礎，顯有違背成本原則及使用者付費原則

      ，與法要難謂合：

  １、按「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行政程

      序法第 4條定有明文，可知行政行為之作成，除須受國會

      制定之法律約束外，亦須遵循作為行政法法源之一般法律

      原則，否則要難謂為適法。

  ２、次按「有關公營造物規費之收取，其數額如何決定，向有

      成本原則及等價原則可資適用，且原則上固以成本原則為

      優先，即依行政及設施維護之成本計算繳納數額，然因成

      本原則涉及因素繁多，計算並不單純，遇有成本無法單獨

      計算之情況時，或依等價原則，即受益人經濟之受益程度

      核算之。」有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度判字第 933號判決、鈞

      院 90年度訴字第 1871號，針對 88年度商港使用規費（規費

      法施行前）所為之判決，指明應就規費收取事項具體審酌

      成本原則乙節可資參照，足證成本原則確係國家對人民徵

      收規費所應遵循之一般法律原則，無待規費法之頒訂，行

      政機關應主動適用，容無疑義。

  ３、復按「業務主管機關應依下列原則，訂定或調整收費基準

      ，並檢附成本資料，洽商該級政府規費主管機關同意，並

      送該級民意機關備查後公告之：1、行政規費：依直接材

      （物）料、人工及其他成本，並審酌間接費用定之。2、

      使用規費：依興建、購置、營運、維護、改良、管理及其

      他相關成本，並考量市場因素定之。」規費法第 10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次按「規費與租稅主要之不同，在於租稅無

      對待給付之人民公法上債務，規費則以個別之公務服務為

      對待給付；由於租稅國家本質上不能從事營利活動，其所

      提供之個別服務，亦不得由此謀收額外利益。惟個別服務

      與公共利益無關，故收取規費，但應嚴守成本或費用填補



      原則，由受益者負擔成本費用。」業經學者葛克昌闡述綦

      詳，可知人民受領國家所提供之個別服務時，縱應繳納規

      費以為對價，惟基於租稅國家不能從事營利活動之本旨，

      則規費之徵收自應限於國家所支出之成本，且國家法人享

      有國內最廣闊之土地所有權，致使多數人於使用土地時，

      必須向國家繳納使用規費，而行政機關本於公權力行使之

      地位，依法向人民徵收使用費，然為避免國家過度濫用土

      地所有權人之地位，訂定高額計費標準，超額收取使用費

      ，致使人民為達使用土地之目的，必須屈從國家不合理之

      計費標準，而生損害人民權益之結果，當然須限制國家徵

      收使用規費於成本範疇內，要不能同意國家超越成本徵收

      使用規費，否則將違背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自由權之意

      旨，亦屬悖於規費法第 10條所揭示成本原則之行政行為，

      。

  ４、再按「該會本於其徵收餘水使用費之自治權限，在法律授

      權得對人民徵收餘水使用費範圍內，分別依餘水使用之不

      同情形，確定餘水使用費之徵收對象所為具體規定之自治

      規章，符合水資源有效利用及使用者付費之立法意旨，手

      段亦屬合理及必要。」司法院釋字第 628號解釋理由書可

      資參照，可知基於使用利益與規費具有對價關係之概念，

      國家或其他公法人制定規範對人民徵收使用規費時，仍應

      遵守使用者付費原則，即依據人民使用國家所提供物品或

      服務之強度、時間及範圍，作為決定人民應當繳納使用規

      費之計算基礎，否則人民倘就逾越其使用範疇之部分，繳

      納使用規費，或存有非使用者繳納使用規費之情事，致減

      輕其他實際使用者規費負擔時，要難謂業已合於使用者付

      費原則之意旨。縱改以土地租金之通常水準（市價），評

      估該計費標準之適法性，被告使用費計費方式，使原告取

      得較私法上租賃關係更為惡劣之地位。

  ５、被告對於原告使用高雄市市有土地，埋設電信電纜一事，

      以「使用土地面積×土地申報地價×租金率（百分之五）

      」之公式，計算原告所須繳納之管線使用費。惟被告計算

      原告所須繳納之管線使用費，既係其成本之反應，自不應



      背離被告所支付之成本，然原告係埋設管線於市有地之地

      面下，對於地上物及道路交通均無影響，且管線埋設處均

      由原告管理維護，被告自無任何維護、興建及改良成本可

      言。又被告取得市有地之所有權，亦未支出任何購置成本

      ，自不應以該市有地之取得成本或公告現值作為計算管線

      使用費之依據。可知被告提供市有地面下之部分，供原告

      埋設管線，所支付之實際成本甚微，然據被告之計算公式

      所得對價甚鉅，被告顯因提供土地獲得鉅額利得，且同一

      市有土地下，得提供予多數管線業者使用，被告卻因提供

      同一市有地作為埋設管線之用，反覆取得提供土地之對價

      ，而原告並非各該市有土地地面下全部範圍之實際使用者

      ，自不應就各該公有地全部地面下範圍負擔費用，被告顯

      有違規費法第 10條成本原則及使用者付費原則之意旨。被

      告僅能就原告之使用區域，對原告課徵土地使用費，而不

      應就原告所未曾使用之區域，要求原告繳納土地使用費，

      始符使用者付費原則之旨。台北市政府 89年 11月 1日所訂

      頒之「台北市道路設置設施物收費辦法」第 3條就個別道

      路使用者，使用道路之程度，以道路之使用係數加以計列

      ，並作為計算使用費之標準（即使用費=土地使用面積×

      土地申報地價×租金率×使用係數），縱仍過度評價土地

      成本，惟與被告之土地使用費計算標準相較，顯然較能充

      分反應道路使用者使用道路對地方政府所產生之成本。

  ６、又依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第 1條、第 2條規定及其附表

      與總說明內容，可知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係本於規

      費法之授權而訂定，自須遵照規費法所明定之成本原則、

      使用者付費原則等規範，從而得以肯認市區道路使用費收

      費標準審酌使用道路面積、使用係數、公告地價及租金率

      之情事，確係考量各該電信管線使用道路地下區域時之實

      際使用情狀，即同一道路區域下方，既得以供作多數管線

      業者埋設管線之用，為便利人民生活需求，避免管線業者

      間相互排擠，造成人民使用資源之可能性遭受限制，遂有

      同時賦予多數管線業者於同一面積範圍內埋設管線之必要

      性。然倘忽視使用係數之計算，埋設管線之業者，依被告



      之使用費徵收方式（使用面積×公告地價×租金率）繳付

      使用費後，自應取得該面積範圍下之全數排他使用權，如

      此必將限制其他管線業者所得埋設管線之區域，進而造成

      人民生活之重大不便利，顯與市區道路條例促進道路使用

      之意旨及憲法賦予國家照護人民生活義務有所違背。

  ７、再被告提供公有道路供原告使用，係屬國家所為之給付行

      政，自應合於國家踐履照護人民義務之給付行為，應合於

      平等原則及公平原則之要求，即不能任由使用者使用國家

      資源後，將使用成本轉嫁全民負擔，亦不能放任國家以營

      利為目的，於使用成本外，使個別使用者負擔過度之規費

      ，作為國家獲利來源，否則即與國家照護人民之意旨背道

      而馳。基此，國家履行行政任務照護人民，既係為避免將

      財政負擔轉嫁全民，則僅能將所增加之財政負擔，責令使

      用者負擔，而非增加成本以外之支出，要求使用者給付，

      並進而形成國家營利之結果，是國家徵收規費必須遵循成

      本原則、使用者付費原則，容無疑義。縱鈞院採行國家徵

      收規費不應依成本原則之見解，然本於憲法社會國原則課

      予國家照護人民義務之立場，仍不應肯認國家提供服務與

      人民時，得使人民遭受較私人間所為之契約行為，更加不

      利益之情狀，否則顯難肯認該規費徵收行為，合於憲法社

      會國原則之意旨。詎料，被告除悖離規費法所揭櫫之成本

      原則外，更使原告遭受較私法上租賃契約更加不利之待遇

      ，顯有過度徵收使用費之違法情事，要難認合於規費法所

      揭櫫成本原則、使用者付費原則之要求。

  ８、被告援引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1292號及第 1324號判

      決，資為爭執被告無違背成本原則，固非無見。惟上揭判

      決已載明「上訴人管線僅經過被上訴人土地之地下，固與

      租用土地建屋或為完全之使用有間」，足證埋設管線之行

      為，與一般租賃行為，對於土地之利用，顯屬二致，不能

      同日而語，當然不能適用相同之使用費計算基準。準此，

      原告於被告所有之道路下方埋設管線，既非屬取得該道路

      範圍內全數使用收益權限，自使被告存有另行出租他人或

      為其他使用之使用收益權限，其所支出之成本與可能獲致



      之收益，均與一般出租土地與他人，必須全然交付完全使

      用收益權限之情事有間，足徵被告未曾提供完整之使用收

      益權限，其所耗費之成本，必然低於一般出租土地情事，

      準此，被告對耗費成本較低者，徵收與耗費成本較高者相

      同之使用費，除有違背成本原則外，亦有違反寓有「等者

      等之，不等者不等之」意涵之平等原則，至為灼然。

（二）被告援引最高行政法院 95年度判字第 243號判決，推論本

      件並無違反成本原則之情事云云，顯有誤認上揭判決事實

      ，致錯誤引用判決之情事：

  １、上揭判決作成之事實基礎，得參酌台北市政府（即該判決

      之被上訴人）之主張：「本案道路設施物使用費收費基準

      之訂定，其考量道路用地之購置成本以土地公告現值計算

      ，乃土地之長期成本，故參酌國內有關國有土地及台北市

      市有土地之出租租金情形，約年息 5至 10％，訂定收費基

      準之計價金額（Ｐ），即以當年度公有道路用地平均公告

      地價年息 5％為基準。又道路之功能以交通運輸為主，設

      施物之設置係附屬設施，本收費基準以其影響交通流暢或

      道路空間有效利用之程度，就效益損耗分析，對各類設施

      物分別訂定使用係數。如設施物設置於路面上者，為阻礙

      目的使用，使用係數為 0.2；通過上空者，因僅限制通行

      高度及妨礙景觀，爰依設施物電纜線管徑寬度以每公尺長

      度定額課徵之；通過地下者，因有開挖破壞行為，造成路

      基損耗，爰課以使用係數 0.05。綜上所述，本案收費基準

      雖於規費法施行前訂定，惟均已考量道路購置、興建、維

      護、管理等費用與其他相關成本（如社會成本）及市場因

      素（如市容景觀）等影響因素，洵符合規費法第 10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之精神。」足證台北市政府徵收道路使用費

      標準於具體審酌各別道路使用情事後，納入使用係數作為

      計算項目，與被告僅衡量使用道路面積、公告地價及租金

      率，而忽視使用係數之情事，顯屬二致，要難遽然比附援

      引。

  ２、再者，最高行政法院 95年度判字第 243號判決，肯認台北

      市政府徵收使用費之標準，無違背成本原則之意旨，係肯



      認台北市政府於考量使用係數後之使用費數額，無悖於成

      本原則，然台北市政府之使用費計算標準與被告之計算標

      準，既有考量項目之出入，而使被告於公告地價、使用面

      積無所差異時，仍得以收取 10倍於台北市政府之使用費，

      自不能肯認被告所徵收之道路使用費之處分，與成本原則

      無所違背。倘認依台北市政府之計算標準，所徵收之道路

      使用費，確合於成本原則之考量，自可知悉被告所徵收之

      高額使用費，業已超出成本之 10倍，自難肯認被告向原告

      收取之道路使用費，合於成本原則之要求。

  ３、又台南市道路使用費收費基準表，除考量不同道路使用情

      事，對於道路影響程度，納入使用係數，作為使用費計算

      標準外，更採取垂直使用係數（包含使用範圍及使用位置

      所在深度）作為考量因素，足證除台北市政府外，容有其

      他縣市同樣本於成本原則之意旨，將使用係數納入使用費

      計算標準中，併此指明。

（三）被告所為之徵收使用費處分，既係作成於內政部頒定市區

      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之後，自當受其拘束，於法尚無不合

      ：

  １、按「查行政法院審理撤銷訴訟，審查行政機關之原處分，

      有無違法，係以行政處分作成時之法律及事實狀態為其基

      準時點。」「撤銷訴訟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之基準時，

      為原處分發布時之法律狀態（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49年判字

      第 127號及 60年判字第 374號判例意旨）。」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1506號及 93年度判字第 432號判決可資參照

      ，最高行政法院 49年判字第 127號及 60年判字第 374號判例

      ，斯同此旨，可知行政法院就原處分之適法性加以審查時

      ，應以作成處分時之法律與事實狀態加以審酌，並據以作

      成判決，始為適法。

  ２、次按「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

      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地方制度法第 30條

      第 1項定有明文，又按「自治規章係基於國家法律之授權

      而制定者。國家法規之整體，無論其位階為憲法、法律或

      法規命令，皆應優於自治規章。此外，因地方自治團體有



      不同層級，下級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規章，自亦不得牴觸

      上級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規章，始能維持法律秩序之統一

      。」業經學者陳敏闡述綦詳，可知地方自治團體依據地方

      制度法授權所訂定之自治條例與自治規則，其位階確低於

      憲法、法律及經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自不能牴觸憲法、

      法律及經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否則要難謂合於憲法第 11

      6條及第 125條之意旨。

  ３、復按市區道路條例第 23條第 1項及第 2項之規定，可知依據

      市區道路條例第 23條具體明確授權之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

      標準，確屬立法者授權行政機關制定之法規命令，其效力

      應優先於被告所制定作為本件使用費徵收基礎之自治條例

      及自治規則。內政部係於 94年 4月 15日頒訂市區道路使用

      費收費標準，自該發布日後所做成之行政處分，有規範效

      力。本件使用費徵收處分做成時點係於 96年 4月 3日，自應

      受到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之規範，容無疑義。被告主

      張本件係就 91年至 93年之土地使用費所為，因此有關市區

      道路條例及內政部 94年 4月 1日施行之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

      標準於本件並無適用之餘地云云，顯屬錯誤適用法律。則

      被告所為之使用費徵收處分，既係作成於市區道路使用費

      收費標準公布之後，自應受到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之

      拘束，並應依照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計算原告所應繳

      納之使用費，被告未能依法辦理，仍依違法之收費辦法向

      原告徵收超額之使用費，於法顯有違背。

（四）「使用費作業原則」確有違反平等原則之情事：

  １、按憲法第 7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6條規定、最高行政法院 92年

      度判字第 132號判決與司法院釋字第 485號解釋意旨，可知

      憲法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在於保障實質平等之實現，

      倘所有人民無論其本質有無差異，均受國家相同之對待，

      此種形式上平等要非平等原則之內涵，是國家權力機關應

      本於人民涉及事務時，所存在之個別本質差異，而為不同

      之對待，始符平等原則之意旨。

  ２、被告制定使用費之徵收原則時，未能詳究個別土地利用人

      之具體使用情事，亦未區分地上使用、地下使用或使用範



      圍大小，率然以同一標準，對使用人徵收相同之使用費，

      顯屬未能顧及土地使用人間本質差異性之絕對性之形式平

      等，與憲法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悖，要難謂為適法，

      更不能據以作為對人民徵收規費之依據。縱於同一地點及

      同一範圍內之相同地面面積下埋設管線業者，其所使用之

      地面下體積並非相同，被告對使用空間不同之業者，課徵

      相同金額之使用費，顯與平等原則有悖。

（五）本件審理應當及於全件適法性之整體事實，尚無適用爭點

      主義之可能性，被告遽然援引稅務事件之爭點主義，與法

      顯有違背：

  １、被告以租稅事件應當適用爭點主義為由，作為主張原告日

      前未曾主張之爭點，因未於訴願決定中主張業已確定，不

      得再行於行政訴訟程序中復行主張之論據云云，先不論租

      稅事件適用爭點主義之適法性，然爭點主義除租稅事件及

      專利事件外，並無任何適用可能性，被告遽然將應適用於

      租稅事件之程序規範，強加於規費事件之程序中，顯有錯

      誤適用法律之情事；租稅爭訟事件應當適用爭點主義，亦

      或應當援引總額主義，作為訴訟事件之審理程序規範，學

      界及實務界均存有不同見解，於立法者完成立法之前，尚

      難弭平現存之歧見。除卻租稅事件及專利事件外，尚無其

      他事件類型，有適用爭點主義之可能性。本件爭執標的，

      係被告向原告開單徵收之土地使用規費。該性質與租稅之

      性質，顯屬二致，不能同日而語，不可能於規費訴訟中，

      援引租稅爭訟之程序加以適用。被告未能詳查本件係因使

      用規費所生之案件，遽然援引租稅爭訟事件所可能適用之

      爭點主義，作為論據基礎，似有違誤。

  ２、為落實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租稅爭訟案件

      ，仍以採行總額主義為宜：

（１）按「按稅務訴訟之爭訟範圍，採總額主義，及於稅捐行政

      處分之違法性或合法性全體，故行政法院應就系爭稅捐行

      政處分在全部範圍內重新審查，亦即以「總額主義」為基

      礎，其審理對象，及於為判斷系爭處分之適法與否所必要

      之範圍全體。」分別為鈞院 91年度訴字第 61號及 91年度訴



      字第 519號判決可資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度判字第 151

      9號判決，復行維持鈞院 91年度訴字第 519號判決所採認之

      總額主義意旨在案，亦有最高行政法院 52年度判字第 78號

      、72年度判字第 1354號判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1年度訴

      字第 3618號判決，同此意旨，足徵稅務訴訟之爭訟範圍，

      應以總額主義為據。

（２）次按「按納稅義務人對於課稅處分不服，經提起行政救濟

      之後，該處分即處於尚未確定之狀態，除了原先爭執的處

      分瑕疵之外，如果其事後發現原處分有其他違法事由致損

      害納稅義務人權益，為了確保依法課稅原則，並維護納稅

      人權益，自應許其一併加以爭執，請求行政救濟機關或法

      院加以審查。其由行政救濟機關或行政法院依據職權主動

      發現課稅處分有其他違法事由者，也應主動加以斟酌，以

      貫徹職權調查主義及確保行政客觀合法性的精神，並避免

      納稅人因不諳法令致遭違法課稅，爰參考德國及日本學說

      判例關於法院審判範圍所採取『總額主義』的精神，予以

      明定。」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草案之立法總說明可資參照

      。復按「納稅義務人對於課稅處分不符，經完成復查程序

      後，於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進行中，得追加或主張變

      更原處分違法事由，請求受理訴願機關或行政法院進行審

      查裁決。其由受理訴願機關或行政法院依職權發現原處分

      違法者，亦同。」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草案第 20條可稽，

      足徵我國立法趨勢同樣採取總額主義之規範模式，容無疑

      義。則無論立法機關所審查之草案，或實務界所採取之見

      解，均肯認總額主義係屬租稅行政爭訟案件，所應適用之

      審查模式，而揚棄爭點主義之主張，被告未能與時俱進，

      採取我國及世界各國之多數見解，仍執爭點主義加以爭執

      ，委無足採。

（３）縱認本件適用爭點主義，然本件各項爭點，原告均於 96年

      4月 27日所提出之訴願書及同年 6月 4日及 7月 2日分別提出

      之訴願補充理由書中載明，尚無悖於爭點主義之情事。再

      者，於租稅案件採取爭點主義之情形下，人民申請復查時

      ，如係對可分行政處分之一部分表示不服時，始有申請復



      查範圍之爭議。若申請復查之行政處分不可分，或已對行

      政處分全部不服而申請復查時，不服原處分之範圍已甚明

      確，即無總額主義或爭點主義之問題可言。準此，本件自

      提起訴願時，原告即已表明對原處分全部不服之意思，自

      無被告所指陳涉及爭點主義之問題。

（六）原告依電信法第 32條之規定，僅須於造成公有土地及建築

      物之實際損失時，始須負擔補償責任，尚無另行支付使用

      規費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１、電信法係針對電信事業所制定之特別法，電信事業所涉事

      項自當優先適用電信法之規定：

（１）按「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

      ，應優先適用之。」「為健全電信發展，增進公共福利，

      保障通信安全及維護使用者權益，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

      定者，依其他法律之規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條及電

      信法第 1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電信法作為規範電業事業

      之特別法，基於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法理，電信事業之

      相關事項應當優先適用電信法之規定，而就電信法所未規

      定之事項（非有意省略事項），始有依照其他法規辦理，

      以符法制。此乃中央法規標準法所揭示之「特別法優於普

      通法；普通法為特別法之補充法」法律適用原則之實踐。

（２）原告係屬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業者，則原告所涉及之事項

      ，自當優先適用電信法之規定，加以處斷，倘電信法就電

      信產業相關事項，有規範密度不足之情事，始有適用其他

      法規之必要。

  ２、電信法第 32條規定，業已訂明電信業者應就使用公有土地

      支付補償與相關費用之情事，要不得任由其他行政機關訂

      定行政命令，作為限制原告權益之依據：

（１）參照 91年 7月 10日修正前後之電信法第 32條之規定，可知

      凡屬我國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機關，對於

      設置管線基礎設施及終端設備等項目，因涉及人民通訊便

      利性及國家通訊設施發展性，是使用公有土地或建築物時

      ，管理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且於 91年 7月 10日前，

      第一類電信事業使用公有地埋設管線時，得無償使用該公



      有地，然為免公有地之使用致國家受有損失，將損失轉嫁

      全民負擔，遂於 91年 7月 10日修正電信法第 32條，課予第

      一類電信事業就公有地之使用，負擔填補實際損失之責任

      ，復以衡酌電信法鼓勵電信產業發展之規範本旨，仍肯認

      立法者僅課予第一類電信事業應當填補土地所有權人實際

      損失之責任，而無另行繳納使用費之義務。

（２）原告長期以來於國內各地埋設管線及樹立基地台，藉以提

      供市內電話、行動電話等服務，確屬電信法第 11條所定義

      之第一類電信事業，則原告使用被告所有之土地埋設管線

      ，除對被告之土地及建築物產生實際損失外，無須負擔任

      何補償責任及使用費用，自不得任由行政機關發布命令，

      作為向原告徵收規費之依據。

（３）被告不顧電信法第 32條之規定，以財產管理規則第 63條規

      定及使用費作業原則之規定，要求原告給付土地使用費，

      顯有違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規

      定，要難謂為合法。縱認現行電信法第 32條之規定，尚無

      允許原告免納道路使用費之意旨，惟電信法 91年 7月 10日

      修正前，電信法第 32條既明定第一類電信業者得無償使用

      公有地，則應當免除原告於 91年 7月 10日前道路使用費共

      計 8,041萬 8,314元之繳納義務。

（七）被告對原告徵收 91年 12月以前之使用費，顯已罹於消滅時

      效，公法上債權業已消滅，不得再行請求原告繳納：

  １、按「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 5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

      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第 1項及第 2項分別定有明文，可知行

      政機關對人民之公法上請求權應於得請求時起 5年內，請

      求人民繳納之，倘未依法遵期為之，其請求權於消滅時效

      完成時當然消滅。

  ２、本件徵收使用費處分，係針對 91年至 93年間之使用情形加

      以徵收，惟縱令被告對原告 91年間之使用情事具有使用費

      請求權，被告於 91年 1月 1日即具有向原告徵收該年度全數

      使用費之權限，被告遲至 96年 6月 20日（即消滅時效完成

      後）始對原告作成徵收使用費之處分，要不能認被告對原



      告仍享有公法上之債權請求權，否則即與法安定性原則有

      悖，其理甚明。

  ３、縱認被告 96年 4月 3日所作成之行政處分，業已合於行政處

      分之適法性要件，仍無從減免被告逾越時效之違誤，準此

      ，自應認被告對於 91年 4月 3日以前使用規費共計 3,873萬

      5,496元(原告本主張此部分金額 3,873萬 5,523元，嗣同意

      被告計算之上述金額。)之公法上請求權業已消滅，不得

      再行對原告請求等情。並聲明求為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一）行政機關依其職權執行法律，雖得訂定命令對法律為必要

      之補充，惟其僅能就執行母法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加以

      規定，不得逾越母法之限度，迭經司法院解釋釋示在案。

      內政部訂定之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第 4點關於人民

      團體應冠以所屬行政區域名稱之規定，逾越母法意旨，侵

      害人民依憲法應享之結社自由，應即失其效力，亦經司法

      院釋字第 479號著有解釋可資參照。

（二）依市區道路條例第 4條明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道路屬市有財產之一部分，因此道

      路之經營管理自屬被告之法定職權。被告為統一管理市有

      財產而於 71年 5月 29日訂定發布「財產管理規則」，用以

      規範市有財產之保管、產權登記、維護、增置、使用、撥

      借用、出租等事項。該管理規則第 56條係高雄市議會於 77

      年 12月 23日修正通過，並經被告於 78年 4月 17日以高市府

      財四字第 10506號令發布在案，依修正後之財產管理規則

      第 56條規定：「利用公有土地、道路、建物設置停車場、

      堆積場、裝置油管、瓦斯管、電纜、電訊、灌溉設備或敷

      設軌道、裝設廣告物而使用者，除法令另有規定或政府機

      關使用經本府同意者外，應計收使用費。前項使用費應比

      照租金標準並解繳市庫。」上開管理規則係地方制度法施

      行（88年 1月 25日制訂公布，同年月 27日生效）前經高雄

      市議會通過之自治法規，雖名稱為「管理規則」之種類，

      但性質上應屬於地方制度法第 25條之「自治條例」位階。



      嗣地方制度法施行後，被告於 88年 12月 10日修正發布「財

      產管理自治條例」，該自治條例第 1條明定：「高雄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統一管理市有財產，制定本自治條

      例。市有財產之管理，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

      條例之規定。」第 63條第 1項及第 2項仍規定：「利用公有

      土地、道路、建物設置停車場、堆積場、貨場或裝置油管

      、瓦斯管、電纜、電訊、灌溉設備或敷設軌道、裝設廣告

      物而使用者，除法令另有規定或政府機關使用經本府同意

      者外，應計收使用費。前項使用費應比照租金標準並解繳

      市庫。」等語，可知原告使用市有道路埋設管線，並非免

      費使用。且依前揭財產管理規則第 56條第 2項及財產管理

      自治條例第 63條之規定，均明定使用費應比照租金標準計

      收，並非於「使用費作業原則」中再另行訂定使用費之計

      收標準，上開作業原則僅係被告為執行上開管理規則及自

      治條例所訂定之技術性及細節性內部作業規範，從而，被

      告因職掌高雄市道路之修築、改善、養護、使用及管理業

      務，依財產管理規則第 56條第 2項及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6

      3條之規定，於 86年 9月 5日訂定「使用費作業原則」，係

      基於自治條例授權，及「使用者付費原則」及「各管線利

      用機構公平競爭」之立法精神，為執行該條例所賦予之職

      權，屬地方制度法第 18條第 10款自治事項與第 27條第 1項

      規定所訂定之自治規則無誤，且未逾越該自治條例明定計

      收使用費之範疇，並無違反法律授權及法律保留原則，迭

      經最高行政法院 95年度判字第 2169號、95年度判字第 243

      號判決、95年度判字第 1229號及 96年度判字第 200號確定

      判決可資參酌。此外，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

      公司)曾對被告依上開管理規則及自治條例之規定徵收土

      地使用費之行政處分，提起行政訴訟，亦遭敗訴判決確定

      ，有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1292號及 96年度判字第 13

      24號判決可稽。上開最高行政法院之法律上判斷，可證明

      被告以屬於地方制度法第 25條之「自治條例」之管理規則

      第 56條及自治條例第 63條第 1項，據以對原告作成收取土

      地使用費之行政處分，確係符合法律之規定。上開判決亦



      謂：「至於上訴意旨所稱：管線使用並非地上物，且與台

      北市道路用地平均地價相較，其費用之收取是否明顯偏高

      與牴觸比例原則，進而損及上訴人之財產權？是否符合規

      費法成本考量原則之精神？等語，查上訴人之管線僅經過

      被上訴人土地之地下，固與租用土地建屋或為完全之使用

      有間，惟原審判決已從成本考量原則之觀點，認被上人收

      費標準按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五計收，除考量道路土

      地徵收購置成本外，並參酌國有土地及市有土地之租金情

      形，與規費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之精神並無違背，縱被上

      訴人未如台北市政府依使用土地之程度、影響交通之流暢

      及道路維護費用等因素訂有使用係數，有其未盡周延之處

      ，惟地方政府對於地方自治事項本有因地制宜之權限，尚

      難認被上訴人因未考量土地使用之程度而未訂有使用係數

      ，即違反比例原則。」等語。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使用

      費收取標準未如台北之標準依使用係數而區分，違反成本

      原則及比例原則云云，亦不足採取。

（三）次依地方制度法明定，地方財產之經營及處分為地方自治

      事項，如經地方政府於財產管理自治條例，或循預算程序

      徵收道路使用費，無牴觸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地

      方政府自可據以收取道路使用費，業如前述，上開自治條

      例既已明文規定利用公有土地、道路、建物設置電纜、電

      訊而使用者，除法令另有規定或政府機關使用經被告同意

      者外，應計收使用費。則使用市有土地設置電纜及電訊設

      備之人均應依該規定給付土地使用費。而電信法復無規定

      得免付使用費，此依電信法第 32條第 1項及第 2項之規定內

      容，可知其僅規定管理機關（構）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電

      信事業使用公有土地，非謂使用人無需支付土地使用費，

      電信法並無明文規定電信使用道路得無償使用。此亦有上

      開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200號及 95年度判字第 1229

      號判決對於性質相近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

      公司)使用公有土地之判決，均認為依電業法第 50條及第 5

      3條之規定，並未規定電業使用道路，無須支付費用或得

      無償使用。準此，原告主張其得無償使用被告之土地，顯



      不足採。

（四）原告主張被告未能詳究個別使用人之具體使用情事，亦未

      區分使用方式及使用範圍大小，率以同一標準對使用人徵

      收相同之使用費，原處分顯然違反平等原則云云。然原告

      所援引之司法院釋字第 485號解釋及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度

      判字第 132號判決之原因事實，均與本件之原因事實不同

      ，要難比附援引。而依行政程序法第 6條規定：「行政行

      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被告對於所有在

      高雄市區道路埋設管線之單位均適用「使用費作業原則」

      ，據以徵收使用費，並無差別待遇。且被告對於有關市有

      土地使用租金率之計算，依照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五

      計收，因此使用費之金額會隨著使用地點及使用面積之不

      同，而有不同，殊難謂其違反平等原則。而原告之管線經

      過被告之土地，固與租用土地建屋或為完全之使用有間，

      惟地方政府對於地方自治事項本有因地制宜之權限，況被

      告收費標準除道路土地徵收購置成本外，並參酌國內有關

      國有土地及市有土地之租金情形，與平等原則並無違背，

      且道路屬公共財，被告基於有效利用公共資源及使用者付

      費公平原則，收取使用費，亦無不合。

（五）原告主張依規費法第 10條及第 11條第 1項之規定，被告徵

      收使用費，無考量道路使用者使用道路對地方政府所產生

      之各項成本違背成本原則云云，惟「使用費作業原則」，

      係依「財產管理規則」第 56條所訂定，上開作業原則係於

      86年 9月 5日發布施行，係於規費法公布（91年 12月 11日）

      施行前所訂定，已如上述。而使用公有道路、設施、設備

      及場所，依規費法第 8條第 1款之規定，本應徵收使用規費

      。而依規費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業務主管機關訂

      定或調整使用規費收費基準，應依興建、購置、營運、維

      護、改良、管理及其他相關成本，並考量市場因素等定之

      。」都市計畫法第 49條規定：「依本法徵收或區段徵收之

      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地價補償以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

      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得加成補償之。」及

      土地法第 105條準用同法第 97條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



      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他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百分之

      十為限。」被告收費標準除道路土地徵收購置成本外，並

      參酌國內有關國有土地及市有土地之租金情形，就有關市

      有土地使用租金率之計算，依照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

      五計收，與規費法之精神並無違背。且道路屬公共財，被

      告基於有效利用公共資源及使用者付費公平原則，收取使

      用費，亦無違背成本原則。且依使用費作業原則第 4條規

      定：「市有土地經核准裝置埋設管線後，由核准單位（本

      府工務局管線管理科）通知土地管理機關核計使用費。土

      地管理機關核計使用費後，送財政局填發繳款通知單。」

      對於管線使用之面積，被告係依照原告所陳報之管線之埋

      設位置及面積計算，並無錯誤。

（六）又原告所有設施物之設置及利用行為，確實會對交通流暢

      或道路空間有效利用有所影響，且其為繼續使用之性質，

      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及「各管線利用機構公平競爭」

      之精神，自應依上開作業原則規定繳納使用費。依收費辦

      法規定繳納使用費，亦難謂原處分違反平等原則；另依市

      區道路條例均認應繳交使用規費，而未將油管等管線業者

      列為免繳道路使用費之對象，則被告基於有效利用公共資

      源及使用者付費公平原則，收取屬於高雄市區道路使用費

      ，於法並無不合。又使用規費係政府對特定對象提供特定

      財貨、勞務服務而徵收之費用，類似市場經濟之「價格」

      性質，因此，其收費基準應採「成本回收」原則，故原告

      主張所謂成本資料應考量被徵收使用費者之經營狀況及成

      本資料乙節，顯屬誤解。

（七）依 91年 4月 24日公布之市區道路條例第 23條之規定，當時

      對於土地使用費並未規定，嗣於 93年 1月 7日修正市區道路

      條例第 23條第 1項第 2款，始規定應徵收市區道路使用費，

      並於該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市區道路使用費，應向使用市區

      道路設置管線或設施者收取；其收費基準，由內政部定之

      。該規定並於 93年 5月 28日行政院院台內字第 09300022486

      號令發布自 94年 1月 1日施行。又內政部營建署 93年 8月 18

      日研商「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條文草案第 2次會議



      紀錄：「六、（二）本次市區道路條例修正案奉行政院核

      定於 94年 1月 1日起施行，『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為

      本修正案中授權訂定之子法，準此，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依據本標準收費者，應自 94年度起計徵，．．．已完成自

      治法規而可徵收市區道路使用費之縣市政府，得從其自治

      法規規定課徵 93年度之市區道路使用費。」而本件係就 91

      年至 93年之土地使用費所為，因此有關市區道路條例及內

      政部 94年 4月 1日施行之「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於本

      件並無適用之餘地。且本件被告係依據 88年 12月 10日修正

      發布「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63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收

      取原告使用高雄市市區道路 91年至 93年之使用費，依最高

      行政法院 92年度判字第 1175號判決意旨，自無不合。

（八）又規費與稅捐之差別，有關規費負擔義務之特殊合理正當

      性，在於規費義務人所取得之特殊經濟利益或公權力因為

      其為特殊服務而有所支出。稅捐之特性，在於無對待給付

      ，或對待給付無法衡量其價值，而祇能求諸量能原則。對

      稅捐而言，無法就個人受益加以追究，所考量者僅為其負

      擔稅捐之能力。反之，規費負擔則受對等報償原則拘束，

      有規費法之概括授權已足。如國家資源之使用僅有利於特

      定群體者，因個人或個別群體所產生之費用，宜使該等人

      透過規費支付之，而非取之於全民負擔（參葛克昌著，「

      規費、地方稅與自治立法」）。被告因該管線經過高雄市

      市區道路，高雄市區相關道路使用上即受到相當程度限制

      ，原告藉由系爭管線獲有輸送便利安全上利益，然被告卻

      因此遭受一定管理成本之損害，系爭管線既係由原告興建

      ，原告依法應繳納使用費，以彌補被告管理成本，否則形

      同以全體納稅義務人繳納之稅捐，貼補原告使用道路設施

      而增加被告之勞費，致生不公平之現象。從而，依被告財

      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63條第 2項規定：「前項使用費應比照

      租金標準並依法繳庫。」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被告依

      法定租金百分之五作為徵收使用費之標準，並無過高，且

      此乃被告本於道路管理機關之職權所制定，台北及高雄同

      為直轄市，兩者地位相同，不能執台北市之規定，指摘被



      告收費標準過高。又被告所適用之上開收費標準，最高行

      政法院及鈞院之判決均未認定過高而違反成本原則及比例

      原則。是以本件被告本於公營造物主體之地位，其就土地

      使用費之收取標準，其數額如何決定，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第 63條第 2項既已明文規定：使用費應比照租金標準並依

      法繳庫。則被告基於該自治條例第 63條規定對於租金之收

      取標準本有判斷餘地，且該規定既經高雄市議會決議通過

      ，對於該計收標準相關影響及社會成本考量等因素，顯已

      經各方意見討論後為決議。況不同道路其申報地價，即不

      相同，已有相關成本之考量。從而，按土地申報地價年息

      百分之五計收標準，難謂為違反成本原則，原告除空言主

      張被告收費標準未考量交通流暢等社會成本及相關因素，

      違反成本原則，然對於被告收費標準如何未顧及社會成本

      則未論及，僅以台北市之計費標準資為其指責之依據，即

      屬無據。又原告所提出之「台南市道路使用費收費基準表

      」係於 92年 9月 5日發布，係於規費法公布後（91年 12月 13

      日）始發布，與本件「財產管理自治條例」係於 88年 12月

      10日在規費法公布前所發布之時間不同，原告執規費法公

      布後台南市所公布實施之台南市道路使用費收費基準表，

      指摘被告財產管理自治條例及計費標準不合乎成本原則，

      亦有誤解。

（九）原告主張依 91年 7月 10日以前之電信法第 32條規定，電信

      業者得無償使用公私有土地，因此於 91年 7月 10日以前之

      使用費徵收並不合法云云。然依 91年 7月 10日電信法修正

      前第 32條之規定，是否得無償使用須經地方政府同意後始

      得無償擇宜建設，非謂電信業者即可無償使用公有土地架

      設線路。本件被告並無同意原告無償使用市有道路架設管

      線，被告核准原告挖掘使用土地時，並無作成免徵土地使

      用費之行政處分。是以，原告主張其於 91年 7月 10日電信

      法第 32條修正前得無償使用被告之土地，亦不足採。

（十）原告主張 91年 1月 1日至 91年 4月 2日之使用費已罹於 5年之

      消滅時效，則除該部分外，原處分仍屬合法，自不應將原

      處分全部撤銷。而被告對原告 91年度所徵收之土地使用費



      為 1億 5,367萬 8,977元，換算每日為 42萬 1,038元，自 91年

      1月 1日起至 91年 4月 2日止共 92日，其使用費為 3,873萬 5,4

      96元。

（十一）有關爭點主義或總額主義之爭，雖係就租稅問題所為之

        見解，然其內涵係基於第一次核課之權宜性、形式性特

        徵，會讓特定稅捐債務，在法定之核課期間內，始終處

        於流動狀態，徵納雙方對稅捐債務之界限都有機會重為

        爭執，直到某項具體爭執進入復查程序，在該爭執範圍

        內之事實內容及法律適用才得以固定下來。而其餘部分

        ，立法者則參酌雙方各自享有資訊優勢之現實背景，有

        意讓其繼續處於流動狀態，直至核課期間屆滿，稅捐債

        務才確定下來。在這樣的法制結構下，爭點原則之採用

        勿寧是司法實務之最適抉擇，不然現行法律無從操作。

        又進入訴訟階段以前之行政爭訟程序採爭點原則，而在

        行政訴訟階段又容許當事人擴張爭點，有違「訴願前置

        原則」，以及隱藏在「訴願前置原則」背後，「讓行政

        機關對行政爭議享有第一次審查權限」之立法抉擇。確

        定現行司法實務採取爭點原則以後，則該「爭點」範圍

        之界定，應以復查時主張之事實為準，只要不涉及新事

        實之調查者，均在爭點範圍內。但爭點範圍之決定，當

        然不是以納稅義務人提出復查申請時之聲明為準。因第

        一次核課處分基本上只是暫時性的決定，而且徵納雙方

        對核定之範圍都不清楚，如果把界限不明第一次核課處

        分當成一種確定審查範圍之依據，在實務上無法操作，

        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831號判決之見解亦可供參

        考。規費與稅捐之差別，在於有無對待給付，土地使用

        費之性質為規費之一種，然其均為公法上之財產給付，

        其情形有「可相提並論性」存在，因此就租稅問題所產

        生之爭點主義或總額主義之爭，於本件土地使用費亦有

        適用之餘地。是以，對於使用費作業原則已於內政部之

        道路收費標準制定後於 94年 6月 21日廢止，及 91年 7月 10

        日以前之電信法第 32條規定等，均未於訴願階段主張，

        因此當進入訴訟階段以前之行政爭訟程序既已採取爭點



        原則，而在行政訴訟階段又容許當事人擴張爭點，有違

        「訴願前置原則」，以及隱藏在「訴願前置原則」背後

        ，「讓行政機關對行政爭議享有第一次審查權限」之立

        法抉擇，依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於起訴後始行

        主張自屬於法不合（最高行政法院 97年度判字第 71號判

        決可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

        訴。

四、程序事項：

（一）按行政程序法第 21條第 2款規定，雖僅限法人具有行政程

      序之當事人能力，而法人之內部機關，僅為法人組織體之

      一部。惟當行政處分當事人欄記載雖有形式錯誤，但仍能

      確定受處分當事人之同一性者，仍得由原處分機關自行更

      正（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裁字第 490號裁定意旨）。

      查本件被告 96年 4月 3日高市府財三字第 0960016915號及第

      0960016877號函，檢附之市有基地使用費繳款書，繳款人

      姓名欄雖記載為「中○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鳳山營運處」及

      「高雄營運處」，惟上揭兩函主旨均載明：「貴公司使用

      本市市有地埋設管線．．．。」等語，並經被告於 96年 6

      月 20日以高市府財三字第 096031603號函，更正原告為繳

      款相對人，此有被告前揭函及繳款書可憑，足見上揭被告

      市有基地使用費繳款書繳款人姓名欄之記載，僅係形式上

      記載錯誤，仍能確定系爭處分當事人同一性，依上所述，

      被告自得予以更正。

（二）次按「訴願之管轄如左：．．．5、不服直轄市政府之行

      政處分者，向中央主管部、會、行、處、局、署提起訴願

      。」「本法所稱規費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財政部；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亦分別為訴願法第 4條第 5款

      及規費法第 3條所明定。雖市區道路使用條例第 4條、第 23

      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項分別定有：「市區道路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市區道路修築、改善、養護之經費，依下列各款籌措之：

      ．．．2、市區道路使用費。．．．。前項第 2款市區道路

      使用費，應向使用市區道路設置管線或設施者收取；其收



      費基準，由內政部定之。」等規定，惟內政部依上揭市區

      道路使用條例第 23條第 2項之規定，所授權制定之市區道

      路使用費收費標準，係於 94年 1月 1日起開始施行（參見該

      收費標準第 6條之規定），其總說明謂：「規費法第 8條規

      定，公有道路交付特定對象或提供其使用者，應徵收使用

      規費，鑒於各地方政府就市區道路使用費收取標準之情形

      不相一致，導致各管線公、民事業於營運上產生諸多困擾

      ，故市區道路條例第 23條第 2項規定，市區道路使用費應

      向使用市區道路設置管線或設施者收取，其收費基準由內

      政部定之。準此，規費法為規費收取之基本法，市區道路

      使用費屬使用規費之一種，依規費法第 10條規定，內政部

      為業務主管機關訂定收費基準。」足見規費法為規費收取

      之基本法，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對於規費之徵收

      ，應依規費法之規定。規費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

      規定（參見規費法第 4條第 1項之規定）。而本件被告係依

      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63條之規定，徵收原告 91年至 93年之

      管線土地使用費，自不適用上揭於 94年 1月 1日起開始施行

      之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之規定，依上所述，本件訴願

      管轄機關自為財政部。原告以訴願管轄機關為內政部，予

      以爭執，自不足為採。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

    被告 96年 4月 3日高市府財三字第 0960016915號與第 09600168

    77號函、96年 6月 20日高市府財三字第 096031603號函及被告

    市有基地使用補償費繳款書附原處分卷可稽，洵堪信實。原

    告提起本件訴訟，無非係以：（一）內政部係於 94年 4月 15

    日，依據市區道路條例第 23條之授權，頒訂市區道路使用費

    收費標準，性質為立法者授權行政機關制定之法規命令，其

    效力應優先於被告所制定作為本件使用費徵收基礎之自治條

    例及自治規則，又本件使用費徵收處分做成時點係於 96年 4

    月 3日，自應受到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之規範。（二）

    依電信法第 32條之規定，僅須於造成公有土地及建築物之實

    際損失時，始須負擔補償責任，尚無另行支付使用規費之公

    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且電信法修正前即 91年 7月 10日以前，



    電信法第 32條既明定第一類電信業者得無償使用公有地，則

    應當免除原告於 91年 7月 10日前道路使用費共計 8,041萬 8,31

    4元之繳納義務，且 91年 4月 2日前之土地使用費請求權，亦

    罹於時效。（三）原告係埋設管線於市有地之地面下，對於

    地上物及道路交通均無影響，且由原告管理維護，被告取得

    市有地之所有權，亦未支出任何購置成本，不應以該市有地

    之取得成本或公告現值作為計算管線使用費之依據。且同一

    市有土地下，得提供予多數管線業者使用，依被告之計算公

    式，將使被告得向多數管線業者個別徵收使用費，而原告並

    非各該市有土地地面下全部範圍之實際使用者，自不應就各

    該公有地全部地面下範圍負擔費用，台北市及台南市均以使

    用係數作為計算標準，則被告對原告課處土地使用費之計算

    基礎，顯有違背成本原則、使用者付費及平等原則云云，資

    為爭議。經查：

（一）按「高雄市政府為統一管理市有財產，制定本自治條例。

      市有財產之管理，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例

      之規定。」「利用公有土地、道路、建物設置停車場、堆

      積場、貨場或裝置油管、瓦斯管、電纜、電訊、灌溉設備

      或敷設軌道、設廣告物而使用者，除法令另有規定或政府

      機關使用經本府同意者外，應計收使用費。前項使用費應

      比照租金標準並依法繳庫。」為財產管理自治條例（88年

      12月 10日修正發布，原名稱：財產管理規則）第 1條及第

      63條所明定。

（二）次按直轄市財產之經營及處分暨直轄市道路之管理係屬於

      直轄市之自治事項，地方制度法第 18條第 2款第 4目、第 10

      款第 1目分別定有明文。又地方制度法施行後（88年 1月 25

      日制定公布，同年月 27日生效），依地方制度法第 25條規

      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項

      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

      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

      例；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

      自治規則。」同法第 27條第 1項規定：「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就其自治事項，得依其法



      定職權或基於法律、自治條例之授權，訂定自治規則．．

      ．。」亦即直轄市政府就地方自治事項，在法律授權範圍

      內享有自治之權限。然行政機關依其職權執行法律，雖得

      訂定命令對法律為必要之補充，惟其僅能就執行母法之細

      節性、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不得逾越母法之限度，迭經

      司法院解釋在案。經查，被告前為統一管理市有財產而於

      71年 5月 29日訂定發布「財產管理規則」，用以規範市有

      財產之保管、產權登記、維護、增置、使用、撥借用、出

      租等事項。該管理規則係經高雄市議會 77年 12月 23日修正

      通過，並經被告發布在案，雖名稱為「管理規則」之種類

      ，但性質上應相當於嗣後公布之地方制度法第 25條之「自

      治條例」位階。其後被告為配合地方制度法施行，更在 88

      年 12月 10日將上開「財產管理規則」修正發布為「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茲依該條例第 63條第 1項明定：「利用公

      有土地、道路、建物設置停車場、堆積場、貨場或裝置油

      管、瓦斯管、電纜、電訊、灌溉設備或敷設軌道、裝設廣

      告物而使用者，除法令另有規定或政府機關使用經本府同

      意者外，應計收使用費。」可認為是一授權被告制訂使用

      費計收基準之依據，是以被告據此訂定系爭「使用費作業

      原則」，對於利用公有道路設置油管、瓦斯管及電纜等，

      據以徵收使用費，並無不合。申言之，被告本於自治條例

      之授權，及「使用者付費原則」、「各管線利用機構公平

      競爭」之立法精神，其為執行該財產管理自治條例所賦予

      之職權，核屬地方制度法第 18條第 2款、第 10款自治事項

      與第 27條第 1項規定所訂定之自治規則無誤，且上開系爭

      使用費作業原則係被告為執行上揭財產管理自治條例所訂

      定的技術性及細節性作業規範，被告收取本件管線土地使

      用費係依據當時有效之自治法規為之，與法律保留原則並

      無違背，且未逾越上開系爭自治條例明定計收使用費之範

      疇，亦無違反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則被告收取本件管線

      土地使用費，與法並無不合。次按「市區道路修築、改善

      、養護之經費，依下列各款籌措之：．．．2、市區道路

      使用費。．．．。前項第 2款市區道路使用費，應向使用



      市區道路設置管線或設施者收取；其收費基準，由內政部

      定之。」市區道路條例第 23條第 1項第 2款、第 2項雖定有

      明文。內政部亦訂定「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惟市

      區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第 6條規定，該標準自 94年 1月 1日

      施行。本件既係收取 91年至 93年土地使用費，依法律不溯

      及既往之原則，上揭「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自不適

      用於本件土地使用費。是原告主張：內政部係於 94年 4月

      15日，依據市區道路條例第 23條之授權，頒訂市區道路使

      用費收費標準，性質為立法者授權行政機關制定之法規命

      令，其效力應優先於被告所制定作為本件使用費徵收基礎

      之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又本件使用費徵收處分做成時點

      係於 96年 4月 3日，自應受到市區道路使用費收費標準之規

      範。云云，應不足採。

（三）又查規費法係於 91年 12月 11日公布施行，該法第 4條規定

      直轄市之主管機關為市政府，另第 10條規定業務主管機關

      ，對使用規費依興建、購置、營運、維護、改良、管理及

      其他相關成本，並考量市場因素訂定收費基準，並附成本

      資料，洽商該級政府規費主管機關同意，並送該級民意機

      關備查後公告。本件被告業於規費法施行前，就執行財產

      管理自治條例第 63條第 1項（原財產管理規則第 56條第 1項

      ）所賦予「利用公有土地、道路、建物設置停車場、堆積

      場、貨場或裝置油管、瓦斯管、電纜、電訊、灌溉設備或

      敷設軌道、裝設廣告物而使用者，除法令另有規定或政府

      機關使用經本府同意者外，應計收使用費」職權之「細節

      性」、「技術性」事項，而於 86年 9月 5日訂頒「使用費作

      業原則」，且該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63條第 2項已就「使

      用費計收基準」明定：「前項使用費應比照租金標準．．

      ．。」則上揭使用費業作業原則第 3條規定：「計收標準

      ：（1）計算式：使用費金額＝使用土地面積×土地申報

      地價×租金率。．．．。」自符合上揭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之意旨。又被告有關市有土地使用租金率之計算，依照土

      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五計收，於 88年地方制度法公布施

      行前均係由被告報請行政院核准後辦理。而 88年地方制度



      法公布實施後自 89年 6月 20日起有關市有基地之租金率計

      收標準則依高雄市議會決議一律按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被告收費標準除道路土地徵收購置成本外，並參酌

      國內有關國有土地及市有土地之租金情形，亦與上揭規費

      法規定之精神並無違背，且道路屬公共財，被告基於有效

      利用公共資源及使用者付費公平原則，收取使用費，亦無

      不合。是原告另稱：其係埋設管線於市有地之地面下，對

      於地上物及道路交通均無影響，且由原告管理維護，被告

      取得市有地之所有權，亦未支出任何購置成本，自不應以

      該市有地之取得成本或公告現值作為計算管線使用費之依

      據。且同一市有土地下，得提供予多數管線業者使用，依

      被告之計算公式，將使被告得向多數管線業者個別徵收使

      用費，而原告並非各該市有土地地面下全部範圍之實際使

      用者，自不應就各該公有地全部地面下範圍負擔費用，台

      北市及台南市均以使用係數作為計算標準，則被告對原告

      課處土地使用費之計算基礎，顯有違背成本原則、使用者

      付費及平等原則乙節，亦非可採。

（四）再按「第一類電信事業指設置電信機線設備，提供電信服

      務之事業。」「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機關

      因設置管線基礎設施及終端設備之需要，得使用公、私有

      之土地、建築物。其屬公有之土地、建築物者，其管理機

      關（構）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因使用土地或建築物致

      發生實際損失者，應付與相當之補償。但應擇其對土地及

      建築物之管理機關、所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損害最少之

      處所及方法為之。」電信法第 11條第 2項及第 32條第 1項固

      定有明文。惟上揭規定，僅在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因設置

      管線、設備之需要，得使用公有土地，並應擇其無損害或

      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

      予以補償；管理機關不得拒絕；並未明文規定該類電信事

      業使用公有土地無須支付使用費用或得無償使用。至上揭

      電信法第 32條第 1項於 91年 7月 10日修正前亦係規定：「第

      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機關之架空、地下、水

      底線路及公用終端設備經地方政府同意得無償擇宜建設；



      ．．．。」等語，即僅在規定地方政府得同意第一類電信

      事業無償使用，顯見該項規定亦賦與地方政府是否收取土

      地使用費之裁量權限，而財產管理條例第 63條第 1項規定

      ，既授權被告制定使用費計收基準，被告據此訂定系爭「

      使用費作業原則」，對於利用公有道路設置油管、瓦斯管

      及電纜等，據以徵收使用費，並無不合，已如前述，而原

      告訴訟代理人亦陳稱未能提出被告同意無償設置之資料，

      則原告主張依電信法第 32條之規定，僅須於造成公有土地

      及建築物之實際損失時，始須負擔補償責任，尚無另行支

      付使用規費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且電信法修正前即 91

      年 7月 10日以前，電信法第 32條既明定第一類電信業者得

      無償使用公有地，則應當免除原告於 91年 7月 10日前道路

      使用費共計 8,041萬 8,314元之繳納義務云云，仍非可採。

（五）又被告向原告通知繳納土地使用費之時效，依行政程序法

      第 131條規定，此一公法上之請求權具有 5年之時效限制。

      而該 5年時效之起算時點，應認定自原告使用市有土地埋

      設管線時起，被告即生請求使用者付費事由；然因管線之

      埋設為一連續性發生存在之事實，針對系爭土地使用費計

      算，應以每年度終了時之事實狀態予以核算，則行政機關

      於翌年度方核算前年度之管線使用費，屬一行政便宜措施

      ，固稱允當，惟本件被告係於 96年 4月 3日始向原告發函催

      繳 91年至 93年度之土地使用費，則本件 91年 1月 1日至 91年

      4月 2日之土地使用費公法上請求權，自罹於時效而消滅。

      準此，被告對原告 91年度所收取之土地使用費為 1億 5,367

      萬 8,977元，換算每日為 42萬 1,038元，自 91年 1月 1日起至

      91年 4月 2日止共 92日，其使用費為 3,873萬 5,496元（153,

      678,977÷365×92=3,873萬 5,496元），自應予以扣除。

      故原告主張 91全年度土地使用費罹於時效消滅之主張，除

      在 3,873萬 5,496元範圍內之部分為有理由外，其餘主張應

      認無理由而駁回之。

六、綜上所述，原告使用高雄市市有地埋設管線行為，依據財產

    管理自治條例第 63條規定及行為時使用費作業原則，核算 91

    年至 93年土地使用費於扣除 91年 1月 1日至 4月 2日使用費 3,87



    3萬 5,496元後，總計應為 4億 2,836萬 2,075元。從而被告原

    處分向原告徵收之土地使用費於 4億 2,836萬 2,075元範圍內

    ，認事用法，尚無違誤。訴願決定就此部予以維持，亦無不

    合。至超過上開範圍部分之徵收處分即屬違誤，該部分訴願

    決定未予查明糾正，亦嫌疏略。原告執以指摘，其請求將訴

    願決定及原處分於上開罹於公法請求權時效之系爭土地使用

    費 3,873萬 5,496元部分撤銷，即屬有理由，爰由本院將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關於 91年 1月 1日至 4月 2日之土地使用費 3,873

    萬 5,496元部分均撤銷。至原告請求撤銷逾上開範圍部分，

    即屬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

    張與陳述尚與裁判基礎無涉，自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

    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

    行政訴訟法第 104條、民事訴訟法第 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7　　年　 　9　　月　  30    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楊　惠　欽

                　　　        法官  蘇　秋　津

      　　            　　　  法官　林　勇　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

書（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97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黃　玉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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